《宿州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加强宿州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落实水土保持法定义务，预防人为水土流失，市水利局组织起草了《宿州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范》）。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随着宿州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生产建设项目数量不断增加，在带动区域发展的同时，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地表扰动、植被损毁等情况，需通过科学管控防范人为水土流失风险，保障区域生态环境稳定。当前，国家及省级层面已出台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为工作开展提供了基础遵循，但结合宿州市项目管理实际，市场主体行为监管仍需更具针对性的细化规范，以提升水土保持工作的系统性和实效性。
为进一步明晰各市场主体水土保持责任，完善监管体系，提升服务与管理效能，推动生态保护与生产建设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市水利局立足本地实际，组织起草本《规范》，旨在通过明确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准则、责任义务及奖惩措施，构建权责清晰、监管有序、共治共享的水土保持管理格局。
二、起草依据
本《规范》的起草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标准，主要依据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
4.《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用监管“两单”制度的通知》（办水保〔2020〕157号）；
5.《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全链条全过程监管工作流程》；
6.《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
三、起草过程
2025年8月至10月，市水利局结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日常监管情况，通过现场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了解各县（区）水利部门、生产建设单位、技术服务单位及施工单位在水土保持工作中的实践经验与诉求。2025年11月，结合国家及省级相关规定，明确《规范》的框架结构和核心内容，重点围绕生产建设单位、技术服务单位、施工单位等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细化责任要求，强化监管措施，并进行内部审核，从合法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多次修改完善，于2025年12月9日形成《规范（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说明
《规范》共七章，分别为总则、生产建设单位行为规范、技术服务单位行为规范、施工单位行为规范、监督管理、奖惩机制、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总则部分，明确《规范》的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及基本原则。适用范围涵盖宿州市行政区域内参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相关活动的生产建设单位、技术服务单位、施工单位等各类市场主体；基本原则包括合法合规、生态优先、诚信履约、协同监管，为各类市场主体开展相关活动提供总体遵循。
第二、三、四章为市场主体行为规范部分，针对不同市场主体的职责特点，分别明确其行为要求：
1.生产建设单位：作为水土流失防治的责任主体，从前期准备（方案报批、补偿费缴纳）、建设实施（方案执行与变更、“三同时”制度落实、土石方管理、措施落实）、验收与后期管护（自主验收、后期管护、资料归档）三个阶段细化责任。
2.技术服务单位：涵盖方案编制、监测、监理、技术评审、验收报告编制五类单位，明确技术要求、工作流程及禁止性规定。
3.施工单位：从施工准备（合同签订、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过程（措施落实、临时防护、弃渣管理）、完工与移交（场地清理、资料提交）三个环节规范行为，落实“绿色施工”要求，严禁超范围扰动、随意倾倒弃渣等违规行为。
第五章是监督管理部分，明确市、县（区）水利部门的监管职责分工，强调部门协同联动；提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等多种监管方式，推广无人机巡查、卫星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度；畅通监督渠道，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构建多方共治体系。
[bookmark: _GoBack]第六章是奖惩机制部分，建立正向激励与反向惩戒相结合的机制。对落实水土保持责任到位、防治效果显著的项目，在政府性资金支持、项目评优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对违反《规范》的市场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符合条件的列入“重点关注名单”“黑名单”实施信用惩戒，造成生态环境受损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是附则部分，界定“市、县（区）水利部门”的具体所指，明确《规范》未尽事宜的处理原则、解释权归属及施行日期与有效期，确保《规范》的适用性和严肃性。


